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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今天（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延祯介
绍，《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第 37条明确
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以业主拖欠物业服务
费用、不配合管理等理由，减少服务内容，降低
服务质量，中断或者以限时限量等方式变相中
断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以及实施损害业主
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民法典》第 944条第三
款也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
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收物业费。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物业公司不得将物
业费和代收的取暖费捆绑收取。”朱延祯介绍，
物业费和暖气费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物
业费的收取依据是物业服务合同等法规条例，
收费主体是物业公司，合同的权利义务双方分
别为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取暖费则是依据供
热单位与热用户签订的供用热合同，合同的权
利义务双方为供热单位和热用户，取暖费的收
费主体应为供热单位。

“不少小区是由物业公司收取暖气费，实
际上物业公司承担的是代收暖气费的角色。
由于物业公司不是收费主体，其代收暖气费时
不应对业主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条件，更无权捆
绑收取物业费和取暖费。”朱延祯说。

市住建局物业科工作人员张军介绍，市民
如遇到物业公司强制将暖气费和物业费捆绑
收取的情况，可收集保留相关证据，及时向社
区、街道和属地住建部门反映。

情况是否如王女士所说？近日，记者来
到王女士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采访时，负责
人王经理否认了她的说法。

“不存在捆绑收费的情况，我们不会因为
业主拖欠物业费就不给办理通暖手续。”王经
理说，业主前来缴纳暖气费时，工作人员点开
业主的账户时会显示物业费缴纳情况，如果
存在拖欠物业费的情况，工作人员会询问业
主拖欠原因，并提醒业主及时缴纳物业费，

“如果业主不补缴或者预交物业费，我们也会
办理通暖手续。”

王经理称，该小区是新小区，入住率本来
就不高，今年通暖户数刚好达到条件，“如果
我们强制业主补交或者预交物业费，只会进
一步减少通暖户数，得不偿失。”

记者随后联系上该小区所属社区的一名
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因为之前小区没有开通
暖气，王女士拖欠了一两年的物业费，金额较
多，物业公司希望她今年能补齐。

“之前确实接到了包括王女士在内的多
名业主的投诉，我们也联系了物业公司，大部
分业主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还将此事反映给了
住建部门。12月 10日，市、区两级住建部门
对该物业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不得将供暖
费用与物业费挂钩，同时要向广大业主做好
解释工作，邀请小区党支部、业委会、业主
代表共同参与供暖监督，第一时间公示供暖
信息。

我和物业我和物业 那些事那些事儿儿

2019年，王女士购买了一套位于发展大
道一小区的房屋，于 2020年入住。由于一开
始小区入住率不高，2020年至 2022年，小区
一直没有通暖气。

今年，随着入住业主越来越多，小区打算
开通暖气。“11月底，物业公司在业主群发布
通知，对小区拟采暖户数进行统计，根据人数
来确定今年是否供暖。”王女士说，经过统计，
小区有 600多户业主选择开通暖气，达到了
小区供暖的条件。

“终于能用上暖气了！缴费时间是 12月
2日至 12月 10日，得赶紧去缴费……”小区
即将供暖，业主们都高兴不已。12月 4日，王
女士兴奋地来到物业公司缴纳暖气费，但前
台工作人员的一番话，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她
头上。

“他们说我欠了 3000多元的物业费，必
须要把拖欠的物业费补齐，还要预交 3个月
的物业费才能办理供暖手续。”王女士说，这
让她很不理解，“暖气费是暖气费，物业费是
物业费，怎么能捆绑收取呢？”

王女士说，她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理论
了一番，但对方坚决要求她补缴、预交物业费
后才能办理供暖手续。随后，王女士向社区
反映了此事。在社区的协调下，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告诉王女士，她只需要补缴 3个月的
物业费，即可为她办理供暖手续。

“虽然心有不满，但眼看着暖气费缴费日
期即将截止，我只能先补缴 3 个月的物业
费。”王女士说，后来，物业公司给她办理了供
暖手续，并于近日开通了暖气。

3 律师说法

“开通暖气的前提是必须把

之前拖欠的物业费全部补齐，并

且还要预交 3个月的物业费。每

每想到此事，我就觉得不舒服。

暖气费是暖气费，物业费是物业

费，凭什么要捆绑在一起？物业

公司有权力这样做吗？”近日，家

住张湾区发展大道的王女士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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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她的烦心事。
■文、图/记者 徐国文 通讯员 唐春海

开通暖气要先补齐物业费

只是询问和提醒业主缴费

物业公司收取暖气费
不得附加不合理条件

想开通暖气必须先缴物业费想开通暖气必须先缴物业费？？
住建部门：遇到强制捆绑收费可保留证据并及时反映

2 物业回应

记者了解到，今冬供暖以来，我市联合执
法进小区工作专班接到多起物业公司捆绑收
取物业费和暖气费的反映，工作专班立即展开
了行动。

11月 30日，茅箭区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
专班接到辖区一居民反映，他所在的小区捆绑
收取物业费和暖气费。当日下午，市、区住建
部门及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展开
调查。调查发现，该物业公司在收取暖气费
时，要求个别拖欠物业费较多的业主一并缴纳
暖气费与物业费。茅箭区住建局对该物业公
司进行约谈，并现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其立
即整改。

无独有偶，张湾区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专
班也接到了辖区一小区业主反映的类似情
况。经调查发现，该小区物业公司在小区发放
并张贴了《供暖集中缴费通知》，提醒未缴物业
费的业主缴纳暖气费时缴纳物业费。随后，
市、区住建部门和城管及社区对该物业公司进
行约谈，并向其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场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

张军提醒，《民法典》不仅对物业公司的相
关行为进行了约束，同时也对业主的行为进行
了约束。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
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
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如果业
主、物业使用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物业服务
费用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
者提起诉讼。

核实情况后约谈物业
并下达通知责令整改

4 部门行动
茅箭区一小区物业公司发布的供暖集中缴费通知。

茅箭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张湾区一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右）被约谈。


